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基本原则：账面价值）

（1）基本原则

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考虑到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有关条件，即交易发生前后合并

方、被合并方均在相同的最终控制方控制之下。从能够对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及合并后均实施

最终控制的一方来看，最终控制方在企业合并前及合并后能够控制的资产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

由于合并方的加入，其所控制子公司相互的层级、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变化。

②从能够实施控制一方的角度，不管其在某些交易事项发生前后，对被投资方实施的是直接控制

还是通过中间层次间接控制，只要能够实施控制，其所能够支配和运用的经济资源即是不变的，

一般不能改记相关资产、负债的价值。

③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将合并方取得被合并方股权的交易作为企业集团内资产和权益的重新

整合处理，不管交易本身是否是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作价，也不管交易本身是否是在最终控制方

的主导下进行，只要符合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界定，合并方通过交易取得对被合并方的长期股

权投资即应按照通过该项交易取得的被合并方账面净资产的份额确认。

提示：

账面净资产并非是指被合并方个别财务报表中体现的有关资产、负债的价值，而是从最终控制方

的角度，被合并方自其被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开始，其所持有的资产、负债确定对于最终控制

方的价值持续计算至合并日的账面价值。（2 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子公司是外购的（先非同控后同控）

合并方编制财务报表时，在被合并方是最终控制方以前年度从第三方收购来的情况下，应视同合

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起，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应以被合并方

的资产、负债（包括最终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而形成的商誉）在最终控制方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

值（特殊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